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會員公司違規揭露處理程序」
	第一條
	本會為健全期貨市場環境，保障期貨交易人權益，使會員公司產生惕勵之效果，特訂定本程序。

	第二條
	本程序之作業係以兼顧「市場公平」、「規範效率」及「公知權與隱私權保障」為原則。

	第三條
	會員公司有下列各款情事，經法院判決確定，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臺灣期貨交易所、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作成處分者，本會得於內部網站上揭露：

一、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業務員有事實證明曾經從事或涉及其他不誠信或不正當活動，顯示其不適合從事期貨業。
二、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業務員或其他從業人員，有違反期貨相關法令或臺灣期貨交易所業務規則、其他章則、公告或通函及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自律公約等有關規定者。
三、會員公司有違反期貨相關法令或臺灣期貨交易所業務規則、其他章則、公告或通函及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自律公約等有關規定者。

	第四條
	本會於每季彙整期貨商違規事項後，茲將下列內容於網站上揭露：

一、違規發生時間；
二、違規內容；
三、違規處分之依據；
四、違規處分之方式；
五、違規處分之當事人；
六、違規處分之生效日期。

	第五條
	本程序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月十六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七字第○九三○一三○六二二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二十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第一屆理監事第一次聯席會追認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三月十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第一屆理監事第十一次聯席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七字第○九五○一一○九二二號函准予備查











